
 近日， 江苏省高邮市人民

法院审结了一起产品责任纠纷

案件， 高邮市某电动车销售部

的经营者李某在销售过程中未

如实告知消费者产品性能， 以

非机动车的名义向吕某销售属

于机动车范围的“老年代步

车”， 吕某驾驶该车与朱某发

生交通事故， 致朱某受伤、 两

车受损。 吕某认为， 经营者李

某侵害了其知情权， 销售缺陷

产品， 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有一

定过错， 遂起诉要求高邮市某

电动车销售部赔偿损失。 经审

理， 法院认定， 销售者在销售

电动车的过程中对车辆属性模

糊界定、 误导消费者将达到机

动车标准的“老年代步车” 作

为非机动车购买和使用， 在产

品说明、 指示和警示方面存在

缺陷， 该缺陷与损害结果的发

生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故判决

销售者承担15%的赔偿责任。

法官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对该案判决进行了法理解析， 认为销售者

诚信合规经营关系着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构

建，希望销售者规范自身行为， 承担起应

有的社会责任， 在售卖时遵循诚实信用原

则， 客观、 真实、 全面地告知消费者出售

商品的情况， 尽到警示义务。

转弯未让直行

抢行惹出事故

低速电动四轮车， 俗称“老年代步

车” 或“老头乐”。 虽然其在驾驶要求、

上牌照、 车辆停放等方面存在诸多漏洞，

但是其在市场上仍有销量。

2021 年 10 月， 江苏省高邮市某电动

车销售部向吕某销售了一辆低速电动四轮

车。 次年 3 月， 67 岁的吕某驾驶着该辆

电动四轮车， 行驶至集镇岔路口准备左转

弯时， 遇前方直行的朱某驾驶的二轮摩托

车， 吕某反应不及时， 导致两车相撞、 朱

某倒地受伤。 事故发生后， 交警到达现场

处理， 受伤的朱某被送往医院救治。 经专

业机构鉴定， 朱某损伤程度为重伤二级。

高邮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通

事故责任认定书， 认定吕某未取得机动车

驾驶证， 却驾驶未经登记的电动四轮车上

路行驶， 同时在路口转弯时未让直行车辆

先行， 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为主要过

错方， 应承担事故主要责任。 被害人朱某

未在最右侧车道行驶， 承担事故的次要责

任。

最后， 经人民调解工作室调解， 吕某一

次性赔偿朱某 19.5万元。

调查结果太意外

对簿公堂讨说法

“我买的是电动车， 开的也是电动车，

怎么出了事故倒成了机动车？” 事故的调查

结果出炉了， 吕某百思不得其解。

原来， 事故发生后， 交警部门委托了专

业鉴定机构对吕某驾驶的电动四轮车属性进

行了司法鉴定， 鉴定机构认定肇事车辆属于

机动车范围， 属于纯电动汽车。

吕某的子女咨询身边的亲友后， 委托律

师将电动车销售部和经营者李某一块儿告到

了法院。 审理中，原告一方向法庭陈述，购买

该车时，李某并未告知该车是机动车，自己也

并不知道驾驶的车辆属于机动车。 李某未如

实告知车辆性质的行为， 降低了使用者对行

驶的关注度，对损害结果有一定过错，产品缺

陷与事故发生及损害结果有一定关系， 该起

事故的主要赔偿责任应由销售者承担。

电动车销售部则辩称， 案涉车辆是从正

规渠道进货的， 是合格产品， 其销售行为不

存在过错， 原告未办理相关手续、 发生交通

事故都是自身原因导致， 与被告销售的产品

质量无关。

未尽警示义务

销售者需担责

高邮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在销

售车辆时是以电动车名义向原告销售的， 在

销售过程中对车辆属性模糊界定， 误导消费

者将该电动车作为非机动车购买和使用。 经

鉴定， 电动车销售部售卖的电动四轮车是机

动车， 但其未对消费者进行警示， 在指示、

说明和警示方面存在缺陷， 使得肇事电动四

轮车存在不合理危险， 应认定为缺陷产品。

而基于该缺陷产品， 案涉电动四轮车未经登

记、 原告未取得驾驶证即驾车上路以及未按

机动车规定行驶， 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

所以案涉电动四轮车与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及

损害结果具有因果关系， 被告电动车销售部

有一定过错。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在危险系数、 驾驶技

术、 上路要求的区别是明显的。 原告作为购

买方， 在购买时未尽注意义务， 同时在交通

事故的过错参与度和原因力方面远远大于无

证驾驶机动车的行为， 应当结合全案事实综

合认定双方责任。

最终， 法院判决被告电动车销售部承担

15%的赔偿责任，赔偿原告29250元。 电动车

销售部系个体工商户， 作为经营者的李某对

前述赔偿义务承担无限清偿责任。

（来源： 人民法院报）

经营者的告知义务

本期封面案件是一起

典型的产品责任纠纷。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十八条规定， 对可能

危及人身、 财产安全的商

品和服务， 经营者应当向

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

明确的警示。

电动车销售部经营者李某在销售车辆时

并未告知吕某车辆属于机动车， 并声称自己

也不知道销售的该车性质为机动车且驾驶员

需要取得驾驶证才能上路行驶。 但是机动车

和非机动车在驾驶难度、 危险性及资质要求

等方面存在显著区别。 经营者负有向消费者

告知商品重要情况的积极义务， 其相较于一

般消费者对所售车辆的性质具有更高的产品

认知和判断能力， 其有义务就车辆性质向消

费者进行明确说明， 以避免消费者产生错误

认识。 如未适当履行该义务将构成警示缺

陷， 经营者对由此造成的损害应当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本案经营者李某未就车辆性质

向消费者吕某进行产品警示， 对吕某而言案

涉车辆存在警示缺陷， 该缺陷与损害结果的

发生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同时吕某自身也存

在一定的过失。 法院酌定电动车销售部承担

15%的赔偿责任。

本案对促进低速电动车市场的规范发

展， 维护消费者和其他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安

全具有积极的意义。 同时告诫消费者在购买

车辆前， 一定要擦亮眼睛， 不要被销售者

“无需上牌” “无需驾驶证” 之类的不当宣

传所迷惑， 在购买时要认真检查车辆类型，

仔细区分。 王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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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靠出租车公司营运

发生交通事故谁担责

近日， 湖南省湘阴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关于出租车的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 2021 年 11 月 12 日 8 时 50

分许， 小黄驾驶普通两轮摩托车， 在湘阴县白湖新村路段进

出道路向左转弯时， 与小杨驾驶的出租车相撞， 造成小黄受

伤、 车辆受损。 交警部门认定小杨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小黄

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经查， 小杨驾驶的车辆登记在某出租车公司的名下， 该

出租车公司为事故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 100 万元

商业三者险， 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但该车实际系小杨出

资购买， 保险费用及相关年检费用均由其承担。

2022 年 8 月 26 日， 小黄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小杨、

出租车公司、 保险公司赔偿各项损失共计 178510元。

小黄因本次事故受伤应获得赔偿的金额， 先由保险公司

在交强险限额内予以承担， 超出交强险的部分按照事故责任

予以划分， 由小杨承担事故 30%的民事赔偿责任， 该部分由

小杨承担的损失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予以赔付，

保险不予赔付的部分小杨自行承担。

庭审查明， 出租车公司与小杨系挂靠关系， 根据民法典

规定，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 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

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 故作出上述判决。

楼上渗水邻里起纷争

法官耐心厘责解民忧

房屋漏水引发邻里矛盾一直是住宅小区常见的相邻权纠

纷。 近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人民法院旅游巡回法庭成

功调解一起涉及邻里多年的纷争案件。

2023 年 3 月 3 日， 凌女士一纸诉状递至法院， 要求楼

上邻居曾某排除妨碍并赔偿因房屋漏水造成的损失 19446

元。 凌女士与曾某是上下楼邻居， 自 2019 年起， 凌女士发

现房屋顶面出现了水滴和霉变， 怀疑是楼上曾某家的卫生间

排水渗透所致， 于是向曾某和物业公司反映处理， 但经多次

交涉未果， 且渗水源头无法查清， 导致双方互掰责任难分而

无法调和， 双方邻里关系也陷入僵局。

案件受理后， 承办法官考虑到该案件可能存在鉴定及审

理周期长的问题， 和解才是解决此类问题的症结所在， 遂联

系双方进行调解。 为找到渗水源头， 法官组织双方当事人及

专业人士亲自到现场， 进行了细致勘察， 在听取专业人士的

障碍排查分析后， 曾某意识到漏水确实是自家卫生间排水渗

透所致。

同时， 承办法官耐心劝说， 双方在法官对责任分担释法

的基础上， 接受了调解方案， 曾某放弃司法鉴定的申请， 同

意自行排除卫生间排水渗透的妨碍， 并给予凌女士 1000 元

补偿。 凌女士也作出了退让。 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医学美容有风险

法院多元化难题

近日，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运用委派调解机制成

功化解一起美容服务纠纷。

2023 年 3 月， 詹女士在某美容中心进行祛斑治疗。

因该美容中心未提前告知祛斑的副作用， 在祛斑治疗

后， 詹女士脸部出现严重过敏。 后双方协商由该美容中

心赔付詹女士 3万元， 双方于当日签订了理赔协议。 但

该美容中心赔付 2万元后拒绝赔付另外 1万元， 詹女士

多次催要未果， 致本案呈讼。

案件受理后， 立案庭将案件委派至诉前人民调解委

员会， 进行诉前调解。 调解员采用“背靠背” 的调解模

式， 分别向双方当事人释法明理、 讲清利害， 并设身处

地从当事人角度考虑。 该美容中心对詹女士造成的伤害

表达歉意， 但表示相关部门已对其进行了罚款及停业整

顿的处罚， 近期一直处于停业状态， 经营困难， 对剩余

1万元理赔款确实无力支付。

调解员了解情况后积极与双方进行沟通双方最终达

成调解协议， 由该美容中心当庭给付詹女士理赔款

6000 元， 双方再无其他争议。 庭后， 津南法院及时对

该调解协议出具了司法确认裁定书， 至此案结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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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代步车成“马路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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